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预算管理一体化应用案例

——关于资金支付的会计处理

一、案例材料

甲事业单位为中央预算单位，于 2022 年 8 月应用预算

管理一体化系统后，财政资金通过财政中央预算管理一体

化系统支付。2023 年 1 月至 2 月，甲单位发生如下业务：

1.2023 年 1 月 2 日，后勤管理部门职工王某住院借款

50 000 元，经单位领导审批后，使用以前年度预算指标（中

央财政以前年度安排的基本支出经费）支付，会计人员通

过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直接向王某支付借款。1 月 10 日，

王某结算 1 月 2 日借款，应报销住院费 52 000 元，会计人

员为王某办理了结算手续，并通过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直

接支付至王某个人账户 2 000 元。

2.2023年 1月13日,会计人员从财政资金账户向单位实

有资金账户划转30 000元，其中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20 000

元，使用以前年度预算指标支付；委托收款的电费 10 000

元，使用本年度预算指标支付。会计人员根据收到的支付凭

证及实有资金账户入账凭证进行账务处理。1 月 15 日,银行

从实有资金账户代扣个人所得税 20 000 元，税款已缴纳至

税务部门，会计人员根据银行委托收款回单进行账务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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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月 19 日，银行从实有资金账户委托收款电费 10 000 元，

会计人员根据银行委托收款回单进行账务处理。

3.2023 年 2 月 20 日，业务部门购入一批价值 20 500

元自用材料，使用本年度预算指标（中央财政当年安排的

基本支出经费）支付，且货物验收入库。2 月 22 日，业务

部门使用人员发现该批材料存在瑕疵，跟商家协商要求退

货，商家同意退货。2 月 23 日，该笔款项被退回零余额账

户，财务部门已收到退回通知书，相应预算指标已恢复，

业务部门同时将材料退回给商家。

4.2023 年 2 月 27 日，A项目结束，项目结余资金 100 000

元，会计人员通过其实有资金账户汇总相关资金后，按规定

填写一般缴款书，上缴国库。

本案例假设不考虑相关税费。

二、案例分析及账务处理

（一）2023 年 1 月 2 日业务。

分析：依据《政府会计准则制度解释第 5 号》（以下简

称《解释 5 号》）“一（二）1.财政资金支付的账务处理”

有关规定，“中央预算单位应当根据收到的国库集中支付

凭证及相关原始凭证，按照凭证上的国库集中支付入账金

额，在财务会计下借记‘库存物品’、‘固定资产’、‘业

务活动费用’、‘单位管理费用’、‘应付职工薪酬’等

科目，贷记‘财政拨款收入’科目（使用本年度预算指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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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‘财政应返还额度’科目（使用以前年度预算指标）；

同时，在预算会计下借记‘行政支出’、‘事业支出’等

科目，贷记‘财政拨款预算收入’科目（使用本年度预算

指标）或‘资金结存——财政应返还额度’科目（使用以前

年度预算指标）。”

甲事业单位账务处理如下：（单位：元）

1.2023 年 1 月 2 日

财务会计：

借：其他应收款 50 000

贷：财政应返还额度 50 000

预算会计：

借：事业支出 50 000

贷：资金结存——财政应返还额度 50 000

注：根据政府会计准则制度，此笔预算会计也可不做

处理，待结算时一并处理。年末结账前，单位应当对暂收

暂付款项进行全面清理，并对纳入本年度部门预算管理的

暂收暂付款项进行预算会计处理。

2.2023 年 1 月 10 日

财务会计：

借：单位管理费用 52 000

贷：其他应收款 50 000

财政应返还额度 2 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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预算会计：

借：事业支出 2 000

贷：资金结存——财政应返还额度 2 000

注：如果在 2023 年 1 月 2 日预算会计未做处理，则 1

月 10 日预算会计的分录为：

借：事业支出 52 000

贷：资金结存——财政应返还额度 52 000

（二）2023 年 1 月 13 日业务。

分析：按规定中央预算单位一般不得从本单位零余额账

户向本单位或本部门其他预算单位实有资金账户划转资金。

但根据《中央财政预算管理一体化资金支付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（财库〔2022〕5 号）规定，有五种情形可以划转：

一是根据政府购买服务相关政策，按合同约定向本部门所属

事业单位支付的政府购买服务支出；二是确需划转的工会经

费、住房改革支出、应缴或代扣代缴的税款，以及符合相关

制度规定的工资代扣事项；三是暂不能通过零余额账户委托

收款的社会保险缴费、职业年金缴费、水费、电费、取暖费

等；四是按规定允许划转的科研项目和教育资金；五是财政

部（国库司）规定的其他情形。因此，只有涉及到上述五种

情形的会计业务才可依据《解释 5 号》的相关规定进行账务

处理。

依据《解释 5 号》“一（二）2.按规定向本单位实有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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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账户划转财政资金的账务处理”有关规定，“中央预算单

位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按规定从本单位零余额账户向本单位

实有资金账户划转资金用于后续相关支出的，可在‘银行存

款’或‘资金结存——货币资金’科目下设置‘财政拨款资

金’明细科目，或采用辅助核算等形式，核算反映按规定从

本单位零余额账户转入实有资金账户的资金金额，并应当按

照以下规定进行账务处理：（1）从本单位零余额账户向实

有资金账户划转资金时，应当根据收到的国库集中支付凭证

及实有资金账户入账凭证，按照凭证入账金额，在财务会计

下借记‘银行存款’科目，贷记‘财政拨款收入’科目（使

用本年度预算指标）或‘财政应返还额度’科目（使用以前

年度预算指标）；同时，在预算会计下借记‘资金结存——

货币资金’科目，贷记‘财政拨款预算收入’科目（使用本

年度预算指标）或‘资金结存——财政应返还额度’科目（使

用以前年度预算指标）。（2）将本单位实有资金账户中从

零余额账户划转的资金用于相关支出时，按照实际支付的金

额，在财务会计下借记‘应付职工薪酬’、‘其他应交税费’

等科目，贷记‘银行存款’科目；同时，在预算会计下借记

‘行政支出’、‘事业支出’等支出科目下的‘财政拨款支

出’明细科目，贷记‘资金结存——货币资金’科目。”

甲事业单位账务处理如下：（单位：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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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2023 年 1 月 13 日，划转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、委

托收款的电费时

财务会计：

借：银行存款——财政拨款资金 30 000

贷：财政应返还额度 20 000

财政拨款收入 10 000

预算会计：

借：资金结存——货币资金——财政拨款资金 30 000

贷：资金结存——财政应返还额度 20 000

财政拨款预算收入 10 000

2.2023 年 1 月 15 日，银行从实有资金账户代扣代缴个

人所得税时

财务会计：

借：其他应交税费——应交个人所得税 20 000

贷：银行存款——财政拨款资金 20 000

预算会计：

借：事业支出 20 000

贷：资金结存——货币资金——财政拨款资金 20 000

3.2023 年 1 月 19 日，银行从实有资金账户委托收款电

费时

财务会计：

借：业务活动费用 10 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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贷：银行存款——财政拨款资金 10 000

预算会计：

借：事业支出 10 000

贷：资金结存——货币资金——财政拨款资金 10 000

（三）2023 年 2 月 20 日业务。

分析：依据《解释 5 号》“一（二）1.财政资金支付的

账务处理”有关规定，“中央预算单位应当根据收到的国库

集中支付凭证及相关原始凭证，按照凭证上的国库集中支付

入账金额，在财务会计下借记‘库存物品’、‘固定资产’、

‘业务活动费用’、‘单位管理费用’、‘应付职工薪酬’

等科目，贷记‘财政拨款收入’科目（使用本年度预算指标）

或‘财政应返还额度’科目（使用以前年度预算指标）；同

时，在预算会计下借记‘行政支出’、‘事业支出’等科目，

贷记‘财政拨款预算收入’科目（使用本年度预算指标）或

‘资金结存——财政应返还额度’科目（使用以前年度预算

指标）。”

依据《解释 5 号》“一（二）3.已支付的财政资金退回

的账务处理”有关规定，“发生当年资金退回时，中央预算

单位应当根据收到的财政资金退回通知书及相关原始凭证，

按照通知书上的退回金额，在财务会计下借记‘财政拨款收

入’科目（支付时使用本年度预算指标）或‘财政应返还额

度’科目（支付时使用以前年度预算指标），贷记‘业务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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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费用’、‘库存物品’等科目；同时，在预算会计下借记

‘财政拨款预算收入’科目（支付时使用本年度预算指标）

或‘资金结存——财政应返还额度’科目（支付时使用以前

年度预算指标），贷记‘行政支出’、‘事业支出’等科目。”

甲事业单位账务处理如下：（单位：元）

1.2023 年 2 月 20 日支付时

财务会计：

借：库存物品 20 500

贷：财政拨款收入 20 500

预算会计：

借：事业支出 20 500

贷：财政拨款预算收入 20 500

2.2023 年 2 月 23 日退回时

财务会计：

借：财政拨款收入 20 500

贷：库存物品 20 500

预算会计：

借：财政拨款预算收入 20 500

贷：事业支出 20 500

（四）2023 年 2 月 27 日业务。

分析：依据《解释 5 号》“一（二）4.结余资金上缴国

库的账务处理”有关规定，“因项目结束或收回结余资金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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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预算单位按照规定通过实有资金账户汇总相关资金统

一上缴国库的，应当根据一般缴款书或银行汇款单上的上缴

财政金额，在财务会计下借记‘累计盈余’科目，贷记‘银

行存款’科目；同时，在预算会计下借记‘财政拨款结余——

归集上缴’科目，贷记‘资金结存——货币资金’科目。中

央预算单位按照规定注销财政拨款结转结余资金额度的，应

当按照《政府会计制度》相关规定进行账务处理。”

甲事业单位账务处理如下：（单位：元）

财务会计：

借：累计盈余 100 000

贷：银行存款 100 000

预算会计：

借：财政拨款结余——归集上缴 100 000

贷：资金结存——货币资金 100 000


